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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ttl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land policy. The current resettlemen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land for large-scale agricultu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land system has changed from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which is another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ural land reform after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urrent resettlement mode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e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mmigra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third-phase resettlement of Panshitou Reservoir in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n resettlement, and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land transfer and r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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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土地政策对水利工程移民安置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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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跟土地政策具有强烈相关性，现行的移民安置以调整土地的大农业安置为主，新形势下土地制度从
“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转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三权分置”强调土地
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对现行的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大农业安置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论文以中国河南省盘石头水库
第三期移民为案例，具体分析了“三权分置”对移民安置的影响，并探索了土地流转安置方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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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跟土地制度具有强烈相关性，

根据我国水库移民相关政策，国家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强

调应当坚持以农业生产安置为主，按照“本组、本村、本乡

镇、本县、本市的顺序，由近及远，受益区优先、经济合理”

的原则选择移民安置区，给移民调整与移民安置区居民基本

相当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为其创造继续从事传统农业生

产的条件。在以农业为主、土地为本的时期，对于避免移民

盲目后靠，合理使用和争取生产安置资金，保障移民就业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建设进程日趋加快，土地

资源日趋紧张，原有的适用于种植业安置的调剂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逐渐难以实施，农业开发成本高、收入低、土地

资源筹措和水利设施配套困难，验收和分配难度大，生产规

划难以落实，过渡时间长，安置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农业生

产安置方式也越来越不现实。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

村移民的观念和理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

城镇转移，从事二、三产业，农业收入比重不断降低。在此

背景下，原有的以土地调剂、土地开发以户为单位的耕作模

式更加难以实施和维持。

国家持续推行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户

保留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向经营组织流转，推进农村土地向

集约化转变，发展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 [1]，“三

权分置”强调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使给移民调整土

地不再强调承包权和经营权合一，对调整土地有了更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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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有效缓解了大农业安置方式的困境。

2 “三权分置”对移民安置的影响分析

现行的农村移民安置是基于“两权分离”双层经营的

土地体制，即移民安置后，同时拥有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

对耕作数量和耕作半径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一般耕作数量为

人均 1 亩左右，耕作半径控制在 5km 以内。“三权分置”

制度对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权利界限、权利主体、

权利权能、权利属性进行明确界定，土地流转在生产实践中

有广泛的推广，但是在移民安置的实践中，通常由承包权主

体自行协商处理土地流转中与经营权主体之间的利益纠葛，

容易引发经营主体的不满 [2]。在“三权分置”制度下，与土

地相关的各权利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对水利水电工

程的移民实物调查、移民安置等具有明显影响。

2.1 对移民安置意愿的影响
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

进程加剧的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打工收

入已经成为大部分移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直接种地农业

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来越低，移民对土地耕种的依赖程度逐

步降低，安置区调地难、移民对土地耕种依赖程度降低、移

民的预期之间存在矛盾，土地不再是移民必须的生产资料，

移民安置意愿逐渐由有土向无土转变。

推行“三权分置”后，承包权人仍然享有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资格，土地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有保障，

通过股份合作、托管等经营方式，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获

得资产性收益 [3]。“三权分置”后，移民的承包权和经营权

进行分离，移民可以选择交通条件、教育条件、经济条件、

区位条件等更为优越的城镇周边地方进行异地安置，有助于

打破传统农业安置的限制，安置区的范围扩展，安置途径进

一步拓宽，移民的务工、就医、上学等方面可以享受城镇化

的条件，安置满意度大大提高，对移民个人和区域的城镇化

进程都有长远的影响。

2.2 对移民安置方式的影响
目前，传统的农业安置主要通过开发土地、划拨的方式，

将土地直接分配给移民，传统模式是由移民自主耕种。传统

农业安置重在配置生产资源，缺少提高资产性收益方面的规

划。在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社会发展大背景下，传统

的农业安置方式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移民城镇化的需求与

土地自主耕种的矛盾，移民各自分散经营同现代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矛盾，土地分散经营的增值空间有限同移民生产生活

水平提高的矛盾。

“三权分置”制度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创新

农业生产安置方式提供政策支持。为实现增加移民资产性收

益的目标，农业安置可从现有单一的资源配置安置向资产安

置升级。一方面，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鼓励经营主

体带来资金、技术，将配置给移民的土地集中到经营主体统

一经营，收取租金，获得土地流转带来的资产性收益；另一

方面，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移民不再局限在农业生产中，

可更充分的从事二、三产业，增加其他收入水平。

3 构建土地流转安置方式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主要指保留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

提下，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置换等方式，

流转经营权（使用权），主要特点是将农民承包的零散土地

的经营权向专业化企业、合作社等转移，促进农业生产向规

模化发展 [4]。在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支持下，可以突破

传统农业安置方式的局限性，移民不再必须亲自进行农业耕

种，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移民，可以摆脱土地耕作的时间

和精力束缚，对分配的土地资源，进行土地流转，以便获得

资产性收益。在此基础上，构建土地流转安置方式，既保障

移民个人利益，又进一步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

移民市民化发展。在现行的土地流转实践中，牵涉到的利益

方主要有移民农户个体、经营主体、政府，其中农户个体和

经营主体是土地流转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政府作为土地管理

者通过行政监管和政策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的程序，

保障双方的利益。土地流转模式经历了个体主导到政府引导

逐渐转变的过程。

①农户个体主导下的移民安置土地流转模式。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水利水电工程永久征收土地时，

给与被征收群体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在农户个体主导

下的土地流转，往往是由移民自主对接土地流转，提高了移

民个体在土地流转中的自我选择权，但是容易造成土地流转

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内容不完善，对农户和经营主体

的权利、责任的界定比较模糊，容易产生土地纠纷，签订的

土地流转合同有失约的情况。

②政府引导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模式。

为了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保障流转当事人

合法权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1 号文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1 年 第 1 号），文件中明确

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经营权是否流

转，以及流转对象、方式、期限等，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

流转当事人权利、义务，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管理，

明确各地政府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或者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搭建信息平台、对经营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制定统一

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等措施，加强了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的监管和引导，有效规避了土地流转的履约风险。政府引导

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模式，既充分肯定了农户

的自主决定权，又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监管能力和资源整合优

势，使土地流转行为有序进行。

政府引导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的土地流转安置移民

模式，是一种“政府搭台、移民与经营主体唱戏”的模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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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充分尊重移民意愿，由政府搭建信息公开平

台，搭建透明化的土地交易平台，制定统一的流转合同文本，

对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建

立经营主体的风险防范制度。移民与经营主体借助信息公开

平台和土地交易平台发布和获取流转信息，自主协商谈判土

地流转形式、数量、期限、价格，在政府的指导下，按照统

一文本签订土地流转协议。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实现移民与

经营主体之间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化、合法化，提高移民的

资产性收入，解放土地耕作对移民的时间和距离束缚，实现

移民搬迁安置的自主性。

4 典型案例

河南省已实施的盘石头水库第三期移民安置，就是在

土地“三权分置”情况下，城镇化安置结合土地流转的典型

范例。

盘石头水库位于海河流域淇河干流上，坝址位于河南省

鹤壁市西南约 15km的盘石头村附近，最大库容 6.08 亿m3， 

属大（Ⅱ）型水库。盘石头水库第三期移民涉及安阳林州市

河头、碾上、联庄三个村庄 1971 户 4750 人，规划调整生产

用地 4186.34 亩，规划集中安置区 1 个，占地 449.79 亩。

河头、碾上、联庄三个村是盘石头水库最后搬迁的三

个村庄，盘石头水库第三期移民规划始于 2015 年，最初根

据环境容量分析，将三个村分四个安置点分别安置在鹤壁市

浚县和淇县境内，在方案对接时移民坚决不同意安置到农

村，要求安置在鹤壁市，经鹤壁市政府同意，最终将移民集

中安置在鹤壁淇滨区钜桥镇城市规划区内，规划建设 76 栋

5 层住宅楼，4 处社区服务楼，幼儿园一所，周边临街有条

件的地方建商业用房，在房屋底层建地下室（存放家具、杂

物等）。2012 年，河南省批准鹤壁市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发展定位为“三区一基地”，即市域城乡一体化先行区、现

代生态宜居区、对外开放示范区、金属镁精深加工和汽车零

部件产业基地。

将盘石头水库第三期移民安置点选址在淇滨区钜桥镇

城市规划区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完善，移民搬迁后生产生活发展区位优势显著，为移民

就业、发展二、三产业创造了条件。通过将 3 个移民村的移

民集中安置在城镇规划区内的社区，较原规划节约 170 亩建

设用地。同时，发挥区位优势，在安置区周边临街位置建商

业用房，最大限度为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预留了空间。在生产安置方面，主要从淇县和浚县调整国有

农场土地给移民，耕种半径超过 20km，远超规划设计标准

问题，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下，移民仍然拥有和使

用稀缺的要素资源（特别是土地）权利，通过公开招投标，

三个村的土地经营权全部流转，破解了生产用地耕种半径超

规划设计、不利移民日常田间管理问题。另外，土地经营权

的流转，能将一部分劳动力释放，从事非农生产，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城镇化安置后的移民就业，有利移民收入结构调

整，也为移民家庭生活方式城镇化提供了可能，取得了良好

的安置效果。

5 结论

综上分析，随着土地“三权分置”的贯彻执行，应逐

步淡化以资源配置为对象的安置思路，重视建设征地对移民

户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影响，考虑以恢复资源功能和价值

的方式予以安置 [6]，在土地“三权分置”的新形势下，对水

利工程移民安置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随着土地承包权和经营

权的不断分离，移民可以对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有偿剥离，既

可以拥有土地承包权，又可以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收益，移民

安置不再局限于就近调整土地，大大缓解了库区周边土地资

源紧张的问题，破解了生产用地耕种半径超规划设计、不利

移民日常田间管理问题。探索采用土地流转安置方式，是充

分结合土地“三权分置”和移民条例相关政策的有效途径，

在现行的移民安置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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